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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页至第 13页的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利润表

编制单位：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 2017年 1-3月 2016年 1-3月

一、营业收入 十三、4 118,761,429.99 59,734,951.75

减：营业成本 十三、4 85,349,887.67 41,290,659.38

税金及附加 1,171,741.56 142,457.69

销售费用 18,509,670.77 15,283,983.00

管理费用 13,049,405.05 9,955,277.67

财务费用 3,612.12 147,008.17

资产减值损失 144,975.41 -555,816.3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十三、5 11,539.7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43,677.12 -6,528,617.77

加：营业外收入 419,911.27 433,901.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49,451.31 4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6,617.55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914,137.08 -6,095,116.77

减：所得税费用 153,995.55 98,167.03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60,141.53 -6,193,283.80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

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760,141.53 -6,193,283.80

载于第 14 页至第 6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是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第 2页至第 13页的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 2017年 1-3月 2016年 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7,173,513.84 84,491,566.4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1,569.11 7,567,548.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7,175,082.95 92,059,114.8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7,770,140.98 89,120,729.8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4,373,345.26 23,050,253.27

支付的各项税费 9,383,846.50 12,364,546.3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609,638.45 9,283,588.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6,136,971.19 133,819,11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61,888.24 -41,760,003.4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539.7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385.47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925.1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3,993,294.74 1,435,149.91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93,294.74 7,435,149.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1,369.56 -7,435,149.9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4,090.6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4,090.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15,909.3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218.04 15,597.0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945,475.84 -29,263,646.9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5,024,112.93 41,156,034.7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078,637.09 11,892,387.78

载于第 14 页至第 6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是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第 2页至第 13页的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股东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年 1-3月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120,000,000.00 68,017,348.11 12,043,429.33 101,012,601.61 301,073,379.05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120,000,000.00 68,017,348.11 12,043,429.33 101,012,601.61 301,073,379.05

三、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号填列）

760,141.53 760,141.53

（一）综合收益总额 760,141.53 760,141.53

（二）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股东权益的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股东的分配

4、其他

（四）股东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120,000,000.00 68,017,348.11 12,043,429.33 101,772,743.14 301,833,520.58

载于第 14 页至第 6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是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第 2页至第 13页的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股票简称：我乐家居 股票代码：

603326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我乐家居” ）于近日收

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诉讼案件应诉通知书》（（2017）

辽 01民初 354 号）以及《民事起诉书》和《传票》等文件。 铁岭市银州区勇蒂

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公司，该诉讼拟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开

庭审理。

二、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铁岭市银州区勇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

被告一：沈阳市浑南区尚乐橱柜经销处（公司沈阳市经销商）

被告二：谢小军（公司沈阳市经销商负责人）

被告三：南京我乐定制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乐定制” ，公司全资子

公司）

被告四：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我乐家居” ）

（二）诉讼理由及请求

原告起诉理由：原告在起诉书中称，原告系“我乐” 注册商标权人，于 2013

年 12月 7 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正式授权， 核定使用商品为定做

材料装配(替他人);�金属处理;�木器制作;�木材砍伐和加工;�纺织品精加工;�烧

制陶器;�服装制作;�皮革加工;�净化有害材料;�空气净化（第 40 类）。原告认为

公司及其子公司我乐定制在销售定制产品时使用了原告所拥有的 “我乐” 商

标，造成了对原告“我乐” 注册商标的混淆，并侵犯了原告的商标权。 同时，认为

公司沈阳市经销商及其负责人未对商标在中国的注册情况尽到合理审慎义务，

提供标有“我乐” 商标定制服务，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且原告已向沈

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该局已向公司沈阳市经销商及其负责

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诉讼请求：1、停止在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中以任何方式使用原告注册商

标；2、立即销毁生产、服务场所中侵犯原告商标权的商标；3、立即停止播放或投

放侵犯原告商标权的广告；4、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和《华商晨报》上登报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5、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10 万元（暂定金额，最终以法院

认定赔偿数额为准）；6、诉讼费、公证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公司关于此诉讼的情况说明

（一）公司对合法并完整拥有主营业务相关的注册商标情况的说明

公司秉承“设计让家更美，科技让美实现” 的理念和使命，致力于定制家具

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的提供。 日常运营中主要使用的商标

均自主拥有注册商标权，主要包括适用第 20 类商品上的“ ”

商标、适用第 37 类商品上的“ ” 商标和适用于第 20 类商品上

的“ ” 商标，不涉及第 40 类商标专用权核准用途的商品或服务。

同时，为保护自有知识产品，公司拥有其他与“我乐” 相关的系列防御性质的注

册商标，详见公司已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及其附录。

1、公司日常运营中所使用的主要商标注册情况

（1）适用第 20 类商品上的“ ” 商标

该商标注册号为 3475986，公司于 2003年 3月申请，2004 年 12月获得注

册公告，并于 2014 年 8 月完成续展，该商标的专用权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适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家具;�床垫;�镜子(玻璃镜);�家具用非金属附件;�

垫枕;�非金属容器(存储和运输用);�非金属门装置;�非金属窗户附件;�竹木工艺

品;�树脂工艺品。

（2）适用第 37 类商品上的“ ” 商标

该商标注册号为 4907346， 公司于 2005 年 9 月申请，2014 年 7 月获得注

册公告，专用权有效期至 2024 年 7 月 27 日，适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电器设备

的安装与修理;�卫生设备的安装和修理;�家具保养;�家具制造(修理);�建筑施工

监督;�供暖设备的安装和修理;�消毒。

（3）适用于第 20 类商品上的“ ” 商标

该商标注册号为 9148083， 公司于 2011年 2月申请，2012 年 8 月获得注

册公告，专用权有效期至 2022 年 8 月 6 日，适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床垫;�垫

枕;�非金属窗户附件;�非金属门装置;�非金属容器(存储和运输用);�家具;�家具

用非金属附件;�镜子(玻璃镜);�树脂工艺品;�竹木工艺品。

公司自设立至今开展了一系列的品牌建设及宣传活动， 如聘请形象代言

人，通过在“中国好声音” 、“舌尖上的中国” 等节目中插播广告予以全国性推

广， 并在高铁站、 高速公路、 地方广播等均有大量品牌宣传。 且公司拥有的“

” 商标（注册号：3475986）已于 2014 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2、公司拥有的与“我乐” 相关的主要境内商标情况

为充分保护“我乐” 商标权，公司已陆续取得“我乐” 相关的其他类别的商

标注册权，详见公司已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及其附录。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拥有

商标注册权的与“我乐” 相关的主要境内商标如下：

（二）公司持有的 40 类商标与原告所持的商标之区别

公司持有的注册号为 16008806“ ” ，国际分类号为 40 类，申请

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注册公告日期为 2016 年 2 月，商标专用权期限为 2016 年

2月至 2026 年 2月 20 日，适用的商品或服务内容为“纸张加工；玻璃窗着色处理

（表面涂层）；印刷；水处理；雕刻；化学试剂加工和处理；食物熏制；食物冷冻；动物

屠宰；电影胶片冲洗” 。 该商标主要系公司申请的防御性质的注册商标。

原告所拥有的“ ” 商标（注册号：11218481），国际分类为 40 类，

申请日期为 2012年 7 月申请，注册公告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商标专用权期限为

2013 年 12 月 7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 适用的商品或服务为： 定做材料装配

（替他人）；金属处理；木器制作；木材砍伐和加工；纺织品精加工；烧制陶器；服装

制作；皮革加工；净化有害材料；空气净化。

公司持有的注册号为 16008806“ ”（国际分类号为 40 类）与原

告所拥有的第 40 类“ ” 商标（注册号：11218481），系商标国际分类

40 类中的细分类，所适用的核定商品或服务范围存在明显不同，且公司所有产品

均不涉及第 40 类商标适用的产品或服务。

（三）公司拥有“我乐定制” 商标申请的在先权利

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 “我乐定

制” 注册商标权，申请的国际分类为 20 类，申请用途为“家具;�存储和运输用非金

属容器;�镜子（玻璃镜）;�画框;�草编织物（草席除外）;�竹木工艺品;�未加工或半

加工角、牙、介制品;�家具用非金属附件;�垫枕;�窗用非金属附件” ，该商标已于

2016 年 6 月 13日初审公告，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仍在审核中。 而原告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方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我乐定制” 注册商标

权，申请的国际分类为 40 类，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尚未初审公告，尚未进入

实质性审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 年修订）》第三十一条规定：“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

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

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 ” 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注

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

因此，公司认为，公司先于原告申请注册“我乐定制” 商标且已获得初审公告，

对“我乐定制” 拥有商标申请的在先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 原告主张公司侵犯其

于 2016 年 9 月 12日方申请的“我乐定制” 商标权无法律依据。

（四）原告主张公司侵犯其“我乐” 商标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原告所拥有的“我乐” 商标核定用途不包括家具产品，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

原告所拥有的“ ” 商标，于 2012年 7 月申请，2013年 12 月获得注

册公告，国际分类为 40 类，适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为：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金

属处理;�木器制作;�木材砍伐和加工;�纺织品精加工;�烧制陶器;�服装制作;�皮革

加工;�净化有害材料;�空气净化。

公司设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定制家具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

的提供，主营产品为整体厨柜、定制衣柜及全屋定制家具等，日常运营中主要使用

的商标均自主拥有注册商标权 ， 主要为适用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适用第 37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以

及适用于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上述表格列明的公司已

注册的其他商标主要为防御性质的商标。

由此，原告拥有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不同于公司业务范围，公司所提供的

产品或服务等均不在原告所拥有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范围内， 其主张公司侵犯其

该等商标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2、公司已就原告的“我乐” 商标申请撤销并宣告无效

公司用于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 商标 （注册号：

3475986），系于 2004 年 12月 28 日获得注册公告且在专用权有效期内的拥有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商标， 并已于 2014 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原告持有的注册于 4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 商标 （注册号：

11218481）系于 2012 年 7 月才提出申请，核定商品或服务范围不同于公司主营

业务。 公司已就原告持有的该商标在注册后超过三年未使用情况于 2017 年 1 月

正式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撤销原告 40 类“ ” 商标并对

其进行无效宣告，且该申请已于 2017 年 3月获得受理。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合法拥有其注册商标“我乐” 专用权利及“我乐定

制” 的在先权利， 且公司拥有专用权的 “ ” 商标 （注册号：

3475986）已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驰名商标，并在其注

册商标许可的商品范围进行使用，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所主张的商标的申请及注

册日期均晚于公司相关商标，且其商标的适用商品范围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故其

主张公司侵犯商标权的诉求不具备充分法律和事实依据。

且最近三年， 公司对沈阳市经销商销售金额分别为 371.64 万元、391.87 万元

和 579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不足 1%，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发行上市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由此， 公司认为该案件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及从事主营业务经营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三、关于公司沈阳市经销商被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 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基本情况

公司沈阳市经销商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4 月 19 日和 4 月 24 日， 收到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阳市于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阳市铁西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的责令整改通知书，认为公司沈阳市经销商及其负责人“未经许可，擅

自在橱柜定制服务中使用‘我乐’ 商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之规定” ，责令公

司经销商及其负责人立即改正并“停止侵权行为” 。

（二）情况说明

1、 公司沈阳市经销商在厨柜定制服务中使用 “我乐” 商标不构成侵犯原告

“我乐”（注册号：11218481）商标权行为

作为公司经销商， 其日常运营中所使用的商标均系根据公司授权且公司拥有

商标专用权的“ ” 商标（注册号：3475986）及公司其他已注册的

商标。如前文披露所述，公司合法拥有其注册商标“我乐” 专用权利及“我乐定制”

的在先权利，公司经销商根据授权并在其注册商标许可的商品范围进行使用，应受

到法律保护；原告主张公司经销商侵犯商标权的诉求不具备充分法律和事实依据。

公司沈阳市经销商不服上述“责令整改通知书” 的决定，已向相关部门递交公

司拥有的注册商标以及其已经获得授权使用的相关证据资料， 并将根据法律法规

规定申请复议。

因此， 公司认为 ， 公司经 销 商 日常运营 中 使 用 我乐家居持 有的

“ ” 商标（注册号：3475986）及公司其他已注册的商标已取得公

司授权及同意，不构成对原告“ ”（注册号：11218481）商标侵权行为。

2、公司沈阳市经销商被“责令整改” 不构成行政处罚

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沈阳市经销商下发的《责令整改通知书》，

均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要求公司经销商停止使用原

告“ ”（注册号：11218481）商标行为。 且监管部门并未对公司经销商

及其负责人要求除停止“停止侵权行为” 外的其他措施，经销商已向监管部门就争

议事项予以举证等。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

（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 不包括“停止侵权行为” 等。

综上，公司认为，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公司经销商及其负责人下

发的 《责令整改通知书》， 除要求公司经销商及其负责人停止使用原告

“ ”（注册号：11218481）商标行为外，未采取其他监管措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属于行政处罚。

（三）公司对沈阳市经销商所收到的责令整改通知书相关事项的说明

公司沈阳市经销商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4 月 19 日和 4 月 24 日， 收到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阳市于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阳市铁西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的责令整改通知书，认为公司沈阳市经销商及其负责人“未经许可，擅

自在橱柜定制服务中使用‘我乐’ 商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之规定” ，责令公

司经销商及其负责人立即改正并“停止侵权行为” 。

作为公司经销商，其日常运营中所使用的商标均系根据公司授权，使用公司拥

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 商标（注册号：3475986）及公司其他已

注册的商标，不涉及原告所拥有的商标。 公司沈阳市经销商不服上述“责令整改通

知书” 的决定，已向相关部门递交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以及其已经获得授权的相

关证据资料，并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申请复议。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说明

公司在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商标均为公司自有已注册商标，不存在

侵犯原告商标权的情形。且公司经销商目前均在正常运营中，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等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

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公司经销商及其负责人

下发 《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责令纠正并停止使用原告 “我乐”（注册号：

11218481）商标行为的行政决定，一方面不属于行政处罚，一方面公司经销商日常

运营中所使用商标均系经公司授权且公司拥有专用权的“ ” 商标

（注册号：3475986）及公司其他已注册的商标，公司经销商不服沈阳市浑南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等监管部门的责令整改决定。 且该等行政命令对象系公司经销商及

其负责人，并非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对沈阳市经销商销售

金额分别为 371.64 万元、391.87 万元和 579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不足 1%，

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原告《民事起诉状》所载的事实、理由及请求不具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 不会对公司运营以及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为了维护公

司、公司经销商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收到应诉材料后，公司已经制定相关计划准

备积极应诉，并配合沈阳市经销商及其负责人申请复议，以妥善处理诉讼事宜。 同

时公司亦在与原告积极协商，寻求妥善解决争议的方式。

公司将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及公司经销商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并将依据

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同时，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

定，对本次公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保荐机构对本次诉讼事项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1、公司

合法并完整拥有“我乐” 的注册商标权，营业中所使用的商标均为自主拥有注册商

标权的商标，且公司用于第 20 类商品上的“ ” 商标，于 2014 年被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原告诉讼理由

中所主张的“我乐” 商标权，一方面申请时间在公司“我乐” 商标之后，一方面其拥

有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类别为 40 类，不包括公司主营业务，公司所有产品均不涉

及第 40 类产品；3、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就原告的“我乐” 商标向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撤销并宣告无效；4、对于“我乐定制” 商标注册，公司的注册

申请早于原告的。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商标均为公

司自有已注册商标，不存在侵犯原告商标权的情形。且公司经销商目前均在正常运

营中， 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其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等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局

向公司经销商及其负责人下发 《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责令纠正并停止使用原告

“我乐”（注册号：11218481）商标行为的行政决定，一方面不属于行政处罚，一方

面公司经销商日常运营中所使用商标均系经公司授权且公司拥有专用权的

“ ” 商标（注册号：3475986）及公司其他已注册的商标。且该等行

政命令对象系公司经销商及其负责人，并非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同时报告期

内公司对沈阳市经销商销售金额分别为 371.64 万元、391.87 万元和 579 万元，占

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不足 1%，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公司律师对本次诉讼事项的核查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及其承办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合法拥有其

注册商标“我乐” 专用权利及“我乐定制” 的在先权利，且其“我乐 OLO 及图” 商

标（注册号：3475986）已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驰名商

标，并在其注册商标许可的商品范围进行使用，应受到法律保护；案件原告所主张

的商标的申请及注册日期均晚于公司相关商标， 且其商标的适用的商品类别不涉

及公司主营业务，故其主张公司侵犯商标权的诉求不具备充分法律和事实依据，该

案件不会对我乐家居本次发行上市及从事主营业务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

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公司沈阳

市经销商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是责令公司沈阳市经销商纠正并停止使用原告

“我乐”（注册号 / 申请号：11218481）商标行为的行政决定，不属于行政处罚，且

该等行政命令对象系公司沈阳市经销商，并非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

内公司对沈阳经销商售金额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为 371.64�万元人民

币、 391.87�万元人民币和 579�万元人民币，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总额比例均不足

1%�，因此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八、备查文件

1、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传票》、《举证通知书》；

2、民事起诉书。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3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上市期间相关事项

专项核查意见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乐家居” 或“发行人” ）于 2017 年

5 月 2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审委审核，并于 2017 年 5 月 5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650 号）， 核准发行人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4,

000 万股。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T+2 日）

结束，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

券” 或“保荐机构” ）已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T+4 日）依据保荐承销协议等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至发行人。

2017 年 5 月 23日 18 点左右，发行人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寄送的

《民事起诉书》、《应诉通知书》及其他相关资料。 2017 年 5 月 25 日收到铁岭市银

州区勇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电话， 作为我乐家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会同发行人律师即刻就相关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

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铁岭市银州区勇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

被告一：沈阳市浑南区尚乐橱柜经销处（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

被告二：谢小军（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负责人）

被告三：南京我乐定制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乐定制” ，发行人全资子

公司）

被告四：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受理情况

受理机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7）辽 01民初 354 号

（三）诉讼基本情况

案由：原告主张其系“我乐” 注册商标权人，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我乐定制

在销售定制产品时使用了原告所拥有的“我乐” 商标，造成了对“我乐” 注册商标

的混淆，并侵犯了原告的商标权。 同时，认为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及其负责人未对

商标在中国的注册情况尽到合理审慎义务，提供标有“我乐” 商标定制服务，侵犯

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且原告已向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

该局已向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及其负责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诉讼请求：1、停止在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中以任何方式使用原告注册商标；

2、立即销毁其生产、服务场所中侵犯原告商标权的商标；3、立即停止播放或投放侵

犯原告商标权的广告；4、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和《华商晨报》上登报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5、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10 万元（暂定金额，最终以法院认定赔偿数

额为准）；6、诉讼费、公证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具体核查情况

（一）发行人合法并完整拥有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我乐” 注册商标权

发行人秉承“设计让家更美，科技让美实现” 的理念和使命，致力于定制家具

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的提供。日常运营中主要使用的商标均自

主拥有注册商标权，主要为适用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

（注册号：3475986）、适用第 37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注册

号：4907346）、适用于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注册号：

914808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注册商标权利证书、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出具的

商标查档证明、发行人律师出具的产权证书鉴证意见，并经查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官网（http://sbj.saic.gov.cn）公示的商标信息等，发行人所拥有的适

用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注册商标权（注册号 3475986）于

2003年 3月申请，2004 年 12月注册公告，2014 年 8 月完成续展， 专用权有效期

至 2024 年 12月 27 日， 国际分类为 20 类， 核定的商品或服务范围主要如下：家

具;�床垫;�镜子（玻璃镜）;�家具用非金属附件;�垫枕;�非金属容器(存储和运输

用);�非金属门装置;�非金属窗户附件;�竹木工艺品;�树脂工艺品；发行人所拥有的

适用第 37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注册号：4907346）于 2005

年 9 月申请，2014 年 7 月获得注册公告， 专用权有效期至 2024 年 7 月 27 日，适

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电器设备的安装与修理;�卫生设备的安装和修理;�家具保

养;�家具制造(修理);�建筑施工监督;�供暖设备的安装和修理;�消毒；发行人所拥有

的适用于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注册号：9148083）于

2011年 2月申请，2012年 8 月获得注册公告，专用权有效期至 2022年 8 月 6 日，

适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床垫;�垫枕;�非金属窗户附件;�非金属门装置;�非金属容

器(存储和运输用);�家具;�家具用非金属附件;�镜子(玻璃镜);�树脂工艺品;�竹木工

艺品。

同时，发行人自设立至今开展了一系列的品牌建设及宣传活动，如聘请知名艺

人作为形象代言人，通过在“中国好声音” 等节目插播广告开展系列宣传，并在高

铁站、高速公路、地方广播等均有大量品牌推广。 同时，发行人该商标已于 2014 年

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此外，为充分保护“我乐” 商标权，发行人已陆续取得“我乐” 相关的其他类别

的商标注册权，详见发行人已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及其附录。 截至 2016 年末，发行

人拥有商标注册权的与“我乐” 相关的主要境内商标如下：

（二）发行人持有的 40 类商标与原告所持的商标之区别

发行人持有的注册号为 16008806“ ” ，国际分类号为 40 类，申

请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注册公告日期为 2016 年 2 月，商标专用权期限为 2016

年 2月至 2026 年 2月 20 日，适用的商品和服务内容为“纸张加工；玻璃窗着色处

理（表面涂层）；印刷；水处理；雕刻；化学试剂加工和处理；食物熏制；食物冷冻；动

物屠宰；电影胶片冲洗” 。 该商标主要系发行人申请的防御性质的注册商标，且发

行人所有产品均不涉及第 40 类商标权涵盖的商品范围。

原告所拥有的“ ” 商标（注册号：11218481），国际分类为 40 类，

申请日期为 2012年 7 月申请，注册公告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商标专用权期限为

2013 年 12 月 7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 适用的商品或服务为： 定做材料装配

（替他人）；金属处理；木器制作；木材砍伐和加工；纺织品精加工；烧制陶器；服装

制作；皮革加工；净化有害材料；空气净化。

发行人持有的注册号为 16008806 “ ”（国际分类号为 40 类）与

原告所拥有的第 40 类“ ” 商标（注册号：11218481），系商标国际分类

40 类中的细分类，所适用的核定商品或服务范围存在明显不同，且发行人所有产

品均不涉及第 40 类商标适用的产品。

（三）发行人拥有“我乐定制” 商标申请的在先权利

发行人已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我乐定

制” 注册商标权，申请的国际分类为 20 类，申请用途为“家具;�存储和运输用非金

属容器;�镜子（玻璃镜）;�画框;�草编织物（草席除外）;�竹木工艺品;�未加工或半

加工角、牙、介制品;�家具用非金属附件;�垫枕;�窗用非金属附件” ，该商标已于

2016 年 6 月 13日初审公告，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仍在审核中。 而原告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方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我乐定制” 注册商标

权，申请的国际分类为 40 类，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尚未初审公告，尚未进入

实质性审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 年修订）》第三十一条规定：“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

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

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 ” 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注

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

因此，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先于原告申请注册“我乐定制” 商标且已获得初

审公告，对“我乐定制” 拥有商标申请的在先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主张发行

人侵犯其于 2016 年 9 月 12日方申请的“我乐定制” 商标权无法律依据。

（四）原告主张发行人侵犯其“我乐” 商标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原告所拥有的“我乐” 商标核定用途不包括家具产品，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

经查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官网（http://sbj.saic.gov.cn）公示的

商标信息，原告所拥有的“ ” 商标，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申请，2013 年

12 月 7 日注册公告，国际分类为 40 类，适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为：定做材料装配

(替他人);�金属处理;�木器制作;�木材砍伐和加工;�纺织品精加工;�烧制陶器;�服

装制作;�皮革加工;�净化有害材料;�空气净化。

发行人设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定制家具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

务的提供，主营产品为整体厨柜、定制衣柜及全屋定制家具等，日常运营中主要使

用的商标均自主拥有注册商标权 ， 主要为适用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适用第 37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以

及适用于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上述表格列明的发行人

已注册的其他商标主要为防御性质的商标。

由此，原告拥有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不同于发行人主营业务，超出了原告

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 其主张发行人侵犯其该等商标权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

2、发行人已就原告的“我乐” 商标申请撤销并宣告无效

发行人用于第 2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 商标 （注册号：

3475986），系于 2004 年 12月 28 日获得注册公告且在专用权有效期内的拥有注

册商标权的商标， 并已于 2014 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 。

原告持有的注册于 40 类商品或服务上的“ ” 商标（注册号 / 申请

号：11218481）系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才提出申请，核定商品或服务范围不同于

发行人主营业务。 发行人已就原告持有的该商标在注册后超过三年未使用情况于

2017 年 1 月正式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撤销原告 40 类

“ ” 商标并对其进行无效宣告，且已于 2017 年 3月 22日获得受理。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其注册商标“我乐” 专用权利及

“我乐定制” 的在先权利，且其“ ” 商标（注册号：3475986）已被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驰名商标， 并在其注册商标许可的

商品范围进行使用，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所主张的商标的申请及注册日期均晚于

发行人相关商标，且其商标的适用商品范围不涉及发行人主营业务，故其主张发行

人侵犯商标权的诉求不具备充分法律和事实依据， 该案件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及从事主营业务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

碍。

三、关于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被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 事项的核查情况

说明

（一）基本情况

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4 月 19 日和 4 月 24 日，收

到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阳市于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阳市铁西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的责令整改通知书，认为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及其负责人“未经许

可，擅自在橱柜定制服务中使用‘我乐’ 商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之规定” ，

责令发行人经销商及其负责人立即改正并“停止侵权行为” 。

（二）核查情况说明

1、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在厨柜定制服务中使用“我乐” 商标不构成侵犯原告

“我乐”（注册号：11218481）商标权行为

作为发行人经销商， 其日常运营中所使用的商标均系根据发行人授权且发行

人拥有商标专用权的“ ” 商标（注册号：3475986）及发行人其他

已注册的商标。 如前文披露所述，发行人合法拥有其注册商标“我乐” 专用权利及

“我乐定制” 的在先权利，发行人经销商根据授权并在其注册商标许可的商品范围

进行使用，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主张发行人经销商侵犯商标权的诉求不具备充分

法律和事实依据。

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不服上述“责令整改通知书” 的决定，已向相关部门递交

发行人拥有的注册商标以及其已经获得授权的相关证据资料， 并将根据法律法规

规定申请复议。

因此， 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经销商日常运营中使用我乐家居持有的

“ ” 商标（注册号：3475986）及发行人其他已注册的商标已取得

发行人授权及同意，不构成对原告“ ”（注册号：11218481）商标侵权

行为。

2、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被“责令整改” 不构成行政处罚

经保荐机构核查， 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沈阳市经销商下发的

《责令整改通知书》，均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要求发

行人经销商停止使用原告“ ”（注册号：11218481）商标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有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

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处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

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

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

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销售” 。监管部门并未对发行人经销商及其负责人要求除停止“停止侵权

行为” 外的其他措施，且经销商已向监管部门就争议事项予以举证等。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

（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 不包括“停止侵权行为” 等。

综上，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发行人经销

商及其负责人下发的《责令整改通知书》，除要求发行人经销商及其负责人停止使

用原告“ ”（注册号：11218481）商标行为外，未采取其他措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属于行政处罚。

四、核查结论

保荐机构主要采取了如下核查措施：1、 登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商标总局商标

局网站（http://sbj.saic.gov.cn/sbcx/）查询发行人及案件原告持有的“我乐” 商

标情况；2、查看案件起诉状等相关文件；3、查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商标评审委员会

出具的 《关于认定南京我乐家居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 4 件商标为驰名商标的通

报》（商评驰字[2014]105 号）；4、查看发行人持有的商标注册证书；5、就案件情况

与发行人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商标注册事务所以及法律顾问等进行沟通。

经核查后，保荐机构认为：1、发行人合法并完整拥有“我乐” 的注册商标权，营

业中所使用的商标均为自主拥有注册商标权的商标，且发行人用于第 20 类商品上

的“ ” 商标，于 2014 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原告诉讼理由中所主张的“我乐” 商标权，一方面申请

时间在发行人“我乐” 商标之后，一方面其拥有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类别为 40 类，

不包括发行人主营业务， 发行人所有产品均不涉及第 40 类产品；3、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1月就原告的“我乐” 商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撤销并宣

告无效；4、对于“我乐定制” 商标注册，发行人的注册申请早于原告的。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在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商标均为

发行人自有已注册商标，不存在侵犯原告商标权的情形。且发行人经销商目前均在

正常运营中， 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其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等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

监督管理局向发行人经销商及其负责人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是责令纠正并停

止使用原告“我乐”（注册号：11218481）商标行为的行政决定，一方面不属于行

政处罚， 一方面发行人经销商日常运营中所使用商标均系经发行人授权且发行人

拥有专用权的“ ” 商标（注册号：3475986）及发行人其他已注册

的商标。且该等行政命令对象系发行人经销商及其负责人，并非发行人或发行人的

控股子公司， 同时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沈阳市经销商销售金额分别为 371.64 万元、

391.87 万元和 579 万元，占发行人营业收入比例不足 1%，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法定代表人：霍达

保荐代表人：鄢坚 杨建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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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

铁岭市银州区勇蒂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起诉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案件之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我乐家居” ）与北

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

行人委托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上市” ）的法律顾问，根据本所对铁岭市银州区勇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勇蒂广告” 或“原告” ）起诉我乐家居案件（以下简称“案件” ）的核查情

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核查意见》” ）。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及承办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发行人保证已经向本所承办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

实、完整、有效的材料和信息，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

者复印件的，均分别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2.本《核查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承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本《核

查意见》如下：

本所承办律师采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核查方法：1. 登录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网站（http://sbj.saic.gov.cn/sbcx/）查询发行人及案件原告持有

的“我乐” 商标情况；2.查看案件起诉状；3.查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出具的《关于认定南京我乐家居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 4 件商标为驰名商标的

通报》（商评驰字[2014]105 号）；4.查看发行人持有的商标注册证书；5.就案件情

况与发行人董事会秘书进行沟通等。

一、案件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铁岭市银州区勇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

被告一：沈阳市浑南区尚乐橱柜经销处（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以下简称“尚

乐橱柜” ）

被告二：谢小军（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业主）

被告三：南京我乐定制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乐定制” ，发行人全资子

公司）

被告四：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受理情况

受理机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7）辽 01民初 354 号

（三）案件基本情况

案由：原告主张其系“我乐” 注册商标权人（注册号 / 申请号：11218481），认

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我乐定制在销售定制产品时使用了原告所拥有的 “我乐” 商

标，造成了对“我乐” 注册商标的混淆，并侵犯了原告的商标权。 同时，原告认为尚

乐橱柜及谢小军未对商标在中国的注册情况尽到合理审慎义务，提供标有“我乐”

商标定制服务，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且原告已向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进行了举报，该局已向尚乐橱柜和谢小军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诉讼请求：1、停止在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中以任何方式使用原告注册商标；

2、立即销毁其生产、服务场所中侵犯原告商标权的商标；3、立即停止播放或投放侵

犯原告商标权的广告；4、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和《华商晨报》上登报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5、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10 万元（暂定金额，最终以法院认定赔偿数

额为准）；6、诉讼费、公证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本所及承办律师对案件的核查情况及意见

（一）发行人合法并拥有“我乐” 的注册商标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注册商标权利证书、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出具的

商标查档证明并经查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官网（http://sbj.saic.gov.

cn）公示的商标信息等，发行人拥有“ ” 注册商标专用权（注册

号：3475986），该商标于 2003 年 3 月 6 日申请，于 2004 年 12 月 28 日获得注册

公告，且于 2014 年 8 月完成续展，该商标的专用权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

国际分类为 20 类，核定的商品或服务范围主要如下：家具；床垫；镜子（玻璃镜）；

家具用非金属附件；垫枕；非金属容器(存储和运输用)�；非金属门装置；非金属窗户

附件；竹木工艺品；树脂工艺品。 同时，发行人所拥有的该等商标已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驰名商标” 。

除上述商标外，发行人已陆续取得“我乐” 相关的其他类别的商标注册权，如

第 37 类商标权，其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电器设备的安装与修理；卫生设备的安装和

修理；家具保养；家具制造、修理；建筑施工监督；供暖设备的安装和修理；消毒。 截

至 2016 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拥有与“我乐” 相关的商标注册情况如下：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持有的注册号为 16008806“ ” ，国

际分类号为 40 类，申请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24 日，注册公告日期为 2016 年 02

月 21 日，商标专用权期限为 2016 年 02 月 21 日 至 2026 年 02 月 20 日，适用的

商标和服务内容为“纸张加工；玻璃窗着色处理（表面涂层）；印刷；水处理；雕刻；

化学试剂加工和处理；食物熏制；食物冷冻；动物屠宰；电影胶片冲洗” 。

经查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官网（http://sbj.saic.gov.cn）公示的

商标信息，原告所拥有的“ ” 商标（注册号 / 申请号：11218481），国际

分类为 40 类，申请日期为 2012年 7 月 17 日申请，注册公告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7 日，商标专用权期限为 2013 年 12 月 07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06 日，适用的商品

或服务为：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金属处理；木器制作；木材砍伐和加工；纺织品

精加工；烧制陶器；服装制作；皮革加工；净化有害材料；空气净化。

因此，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持有的注册号为 16008806“ ”

（国际分类号为 40 类）商标，属于防御性质的商标，且其与原告所拥有的第 40 类

“ ” 商标（注册号 /申请号：11218481）适用的商标或服务存在明显不

同。 同时，发行人所有产品均不涉及第 40 类产品。

（二）发行人拥有“我乐定制” 商标申请的在先权利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已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申请注册“我乐定制” 商标，申请的国际分类为 20 类，适用的商品和服务

为“家具；存储和运输用非金属容器；镜子（玻璃镜）；画框；草编织物（草席除

外）；竹木工艺品；未加工或半加工角、牙、介制品；家具用非金属附件；垫枕；窗用

非金属附件” ，该商标已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初审公告，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之日尚在审核中。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原告系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方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申请“我乐定制” 商标权，申请的国际分类为 40 类，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之日尚未初审公告，未进入实质性审核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 年修订）》第三十一条规定：“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

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

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 ” 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注

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

因此，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先于原告申请注册“我乐定制” 注册商标及

获得初审公告，对“我乐定制” 拥有商标申请的在先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主

张发行人侵犯其于 2016 年 9 月 12日申请的“我乐定制” 商标权无法律依据。

（三）原告主张发行人侵犯其“我乐” 商标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原告所拥有的“我乐” 商标核定用途不包括家具产品，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

经查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官网（http://sbj.saic.gov.cn）公示的

商标信息，原告所拥有的“ ” 商标（注册号 / 申请号：11218481），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申请，并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注册公告，国际分类为 40 类，可

用于的商品或服务为：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金属处理；木器制作；木材砍伐和

加工；纺织品精加工；烧制陶器；服装制作；皮革加工；净化有害材料；空气净化。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主要从事定制家具产品的设计、研

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的提供，在报告期内使用情况较多的商标包括适用第 20

类“家具” 商品上的“ ” 商标（注册号：3475986）、适用第 37 类

商品上的“ ” 商标（注册号：4907346）、适用于第 20 类商品上的

“ ” 商标（注册号：9148083），上述表格列明的发行人已注册的其他

商标主要为防御性质商标。

因此，原告拥有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不涉及发行人主营业务，超出了原告

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 其主张发行人侵犯其该等商标权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

2.发行人已就原告的“我乐” 商标申请撤销并宣告无效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用于第 20 类“家具” 商品上的“我乐 OLO 及

图” 商标（注册号：3475986），系于 2003年 3月 6 日申请，于 2004 年 12 月 28 日

获得注册公告，并于 2014 年 8 月完成续展，该商标的专用权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且于 2014 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 。

原告持有的注册于 40 类商品上的“ ” 商标（注册号 / 申请号：

11218481）系于 2012年 7 月 17 日才提出申请，且发行人已就原告持有的该商标

在注册后超过三年未使用情况于 2017 年 1 月正式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局提出撤销原告 40 类“我乐” 商标并对其进行无效宣告，且已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获得受理。

综上所述，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其注册商标“我乐” 专用权利

及“我乐定制” 的在先权利，且其“我乐 OLO 及图” 商标（注册号：3475986）已被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驰名商标， 并在其注册商标许可的

商品范围进行使用，应受到法律保护；案件原告所主张的商标的申请及注册日期均

晚于发行人相关商标，且其商标的适用的商品类别不涉及发行人主营业务，故其主

张发行人侵犯商标权的诉求不具备充分法律和事实依据， 该案件不会对我乐家居

本次发行上市及从事主营业务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

实质性障碍。

三、关于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被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 事项的核查情况

（一）基本情况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 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4 月 19 日

和 4 月 24 日分别收到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阳市于洪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沈阳市铁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责令整改通知书》，认为发行人沈阳市

经销商未经许可，擅自在橱柜定制服务中使用“我乐” 商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

之规定责令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及其负责人立即改正并停止侵权行为。

（二）核查情况及意见

1.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在厨柜定制服务中使用“我乐” 商标不构成侵犯原告

“我乐”（注册号 /申请号：11218481）商标权行为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 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系根据发行人授权在厨柜定制服

务中使用我乐家居持有的“我乐 OLO及图” 商标（注册号：3475986）及发行人其

他已注册的商标。

如前文披露所述，发行人合法拥有其注册商标“我乐” 专用权利及“我乐定

制” 的在先权利，并在其注册商标许可的商品范围进行使用，应受到法律保护；原

告主张发行人侵犯商标权的诉求不具备充分法律和事实依据。

因此，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使用我乐家居持有的“我乐

OLO及图” 商标（注册号：3475986）及发行人其他已注册的商标已取得发行人授

权及同意，不构成对原告“我乐”（注册号 /申请号：11218481）商标侵权行为。

2.�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被“责令整改” 不构成行政处罚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 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发行人沈阳市经

销商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系要求发行人经销商停止使用原告“我乐”（注册

号 /申请号：11218481）商标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有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

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处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

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

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

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销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

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

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行政处罚。 ” 该条规定并未将“责令整改” 明确列为行政处罚。

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秘书行政司 2000 年 12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责令限

期拆除” 是否是行政处罚行为的答复》（国法秘函[2000]13号），内容为：四川省人

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你办《关于“责令限期拆除” 是否是行政处罚行为的请示》(川

府法[2000]68 号)收悉。 经研究，现函复如下：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关于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的规定，《城

市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 ，不应当理解为行政处罚行为。 根据

上述内容“责令整改” 不属于行政处罚。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 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发行人沈阳市经

销商下发 《责令整改通知书》， 除要求停止使用原告“我乐”（注册号 / 申请号：

11218481）商标行为外，未对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等行政处

罚。

综上所述，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沈阳市浑南区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发行人沈

阳市经销商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是责令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纠正并停止使用

原告“我乐”（注册号 / 申请号：11218481）商标行为的行政决定，不属于行政处

罚，且该等行政命令对象系发行人沈阳市经销商，并非发行人或发行人的控股子公

司， 在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沈阳经销商售金额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为

371.64�万元人民币、 391.87�万元人民币和 579�万元人民币，占发行人当期营业收

入总额比例均不足 1%�，因此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核查意见》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及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王 丽

承办律师：

李志宏

承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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